[bookmark: _GoBack]申请沙县区外来务工家庭
公共租赁住房一次性告知单
（外来务工家庭）

1、 申请条件
⒈原则上以家庭为单位。共同申请人应包括：申请人、配偶、未满28周岁的未婚子女。
⒉申请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⒊单身申请人应年满28周岁。但年满18周岁且残联认定的二级（含）以上重度残疾的单身人员可单独作为一个家庭申请。
⒋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统计部门确认的上一年度当地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的2倍以下（含2倍）。
⒌家庭人均财产8万元以下，单身申请人12万元以下。
⒍申请人已被沙县城区用人单位录用或招工。
⒎申请人与共同申请人在沙县城区无房，且申请之日前3年内在沙县城区没有房产交易行为，没有机动车辆（不含二轮摩托车、三轮摩托车）、店面。
⒏未享受过房改房、集资建房、经济适用住房、限价商品住房等政策性优惠购房或其他待遇。
⒐已享受政策性优惠购房但离婚析产时未分得政策性住房，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在新申请公共租赁住房时，视同未享受政策性住房政策：①离异后重新组建家庭；②离异满3年且单身。
二、申请材料
⒈沙县区公共租赁住房申请表；【必要】
⒉家庭资产、收入情况查询授权书（家庭成员身份证正反面复印在授权书背面；因死亡等原因注销身份证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在授权书后注明）；【必要】
⒊身份证、户口簿（家庭成员身份证、申请日当月户口本，应含户口本首页）；【必要】
⒋婚姻状况证明（达到法定婚龄但未婚的提供书面未婚声明；已婚的提供结婚证；离异的提供离婚证、离婚协议书或生效的法院判决书、调解书（一审的提供法院出具的生效证明），离异后未成年子女跟本人的，提供的材料同上，其中应明确孩子归本人抚养；丧偶的提供配偶死亡证明）；【必要】
⒌家庭成员收入证明（有工作单位的由工作单位出具，无单位的由户籍所在地的居委会通过入户调查或邻里访问并公示后出具）；【必要】
⒍基本养老保险缴纳证明或个人所得税纳税证明（申请日之前12月在沙县城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证明或个人所得税纳税证明）；【必要】
⒎就业证明（劳动合同或者其他能够证明人事劳动关系的材料）；【必要】
⒏单位未提供住房租住证明；【必要】
⒐住房状况证明（户籍不在沙县区和1993年后由异地迁入沙县区者，需原地(迁出地)房改部门开具其“未享受过房改房、集资建房、经济适用住房、限价商品住房等政策性优惠购房或其他待遇”的证明原件）；
⒑特殊困难家庭情况证明（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残疾人家庭、计划生育失独家庭、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孤老病残等人员，应提供由民政局、残联、计划生育等部门出具的证明）。
三、受理机关【若申请人通过线上自行申请公租房，上传的申请材料均为直接使用原件采集的图片，不得采用复印件上传】
⒈线上申请：申请人受理部门应选择工作单位所在的街道村建站；
⒉线下申请：申请人需前往工作所在的街道村建站提交材料。
四、特殊情况
⒈住房情况证明：申请人及家庭成员中有于1993年（已满18周岁，外地就读、服兵役、服刑除外）后从沙县区外迁入我区户籍以及户籍一直不在沙县区的成员，需回原户籍地开具未享受政策性住房证明，证明未享受过集资建房、经适房、限价房等政策性优惠，开具部门为县级以上的住房保障部门；
注意：申请人无需到房屋权属登记中心开具住房证明。
⒉房改问题：离婚前与配偶有参加过房改的，提供的离婚协议或者法院判决书一定要体现该套政策性住房归属权为对方所有；否则视为共同拥有，不符合申请条件。
⒊收入问题：有工作单位的由工作单位开具，无工作单位的由社区居委会开具，低保的由社区开具的低保证明当作收入证明，退休人员需提供社保中心开具的养老金明细表。

注意事项：所有需要签字的材料都需要按手印。
